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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用无缝钢管-交货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规定室温特性的非合金钢管 

1 范围 

  EN 10216本部分规定了非合金优质钢制成的TR1和TR2两种质量级的规定室温特性的

圆截面无缝钢管的交货技术条件。 

2 引用标准 

本欧洲标准包括注明日期、不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和其他标准的条款。这些引用标准被引

用在本标准的适当位置，引用标准列于本节结尾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或修订版仅在加入本标准后生效。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相关的 新版本

（包括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下列标准及文件中的条文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EN 10002-1，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第 1 部分：常温试验方法 

EN 10020，钢级的定义和分类 

EN 10021，钢铁制品一般交货技术条件 

EN 10027-1，钢的命名体系-第 1 部分：钢名，主要符号 

EN 10027-2，钢的命名体系-第 2 部分：数字编号系统 

EN 10045-1，金属材料-夏比冲击试验第 1 部分：试验方法 

EN 10052，钢铁产品热处理术语 

EN 10204，金属制品-检验文件类型 

EN 10220，无缝及焊接钢管-尺寸和单位长度的质量 

EN 10246-1，钢管的无损检测 第 1 部分：验证液压密封性用无缝和焊接铁磁钢管(埋弧

焊除外)的自动电磁检验 

EN 10246-3，钢管的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缺陷探测用无缝和焊接钢管(埋弧焊除外)
的自动涡流检验 

EN 10246-5，钢管的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纵向缺陷探测用无缝或焊接铁磁钢管的（埋

弧焊除外）自动全周磁传感器检验/漏磁检验 
EN 10246-7， 钢管的无损检测 第 7 部分：纵向缺陷探测用的无缝和焊接铁磁钢管(埋

弧焊除外)的自动全周超声检验  
EN 10256，钢管的无损检测 1 级和 2 级无损检测人员的资质和能力 

prEN 101681)1，钢产品-检验文件-内容和说明的目录表 

prEN 102661)，钢管、配件和结构空心型材-产品标准中使用的符号和术语定义 

EN ISO 377（ISO 377：1997），钢及钢制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EN ISO 2566-1（ISO 2566-1：1984），钢的伸长率换算-第 1 部分：碳钢和低合金钢 

ISO 14284，钢和铁 测定化学成分用样品的取样和制备 

CR 10260，钢的命名体系 附加符号 

CR 10261，ECISS 情况通报 IC11-铁和钢-实用化学分析法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及 EN10020、EN10021、EN10052、prEN 10266 给出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EN 10216

标准本部分： 

3.1 业主 

员工能稳定工作的组织。 

注：业主可为管件制造商或能进行无损探伤的第三方组织。 
 

1  该欧洲标准发布之前，在询价和订货时可采用相关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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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号 

 

prEN 10266 给出的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5 分类及命名 

5.1 分类 

按 EN 10020 分类体系，该钢种归为非合金优质钢。 

5.2 命名 

5.2.1 对于 EN 10216 本部分包含的管子，钢的命名包括： 

-EN 10216 本部分编号； 

加上： 

-按 EN 10027-1 和 CR 10260 规定的钢的名称； 

或： 

-按 EN 10027-2 规定的钢的数字编号。 

5.2.2 钢牌号规定如下： 

-首字母“P”表示承压用； 

-厚度≤16mm 的规定 小屈服强度示值，单位：Mpa（见表 4）； 

-加上： 

-对于未规定铝元素含量、冲击性能和特殊检验和试验要求的质量级钢，使用字母数字符号

TR1（见 9.1）； 

或： 

-对于规定了铝元素含量、冲击性能和特殊检验和试验要求的质量级钢，使用字母数字符号

TR2。 

6 需方提供的信息 

6.1 强制信息 

用户在询价和订货时，应由需方提供以下信息： 

a）订购数量（重量、总长度或数量） 

b）术语“管子” 

c）尺寸规格（外径 D 及壁厚 T）（见表 5）； 

d）按 EN 10216 本部分中对钢种的命名（见 5.2）。 

6.2 可选信息 

EN 10216 本部分规定了一些可选信息并列于下面。如果用户在询价和订货时没有指明执

行这些选项，管子将按基本规范提供（见 6.1）。 

1）交货状态为正火态或正火-成形态（见 7.3.2）； 

2）Cu 和 Sn 含量的限制（见表 2） 

3）产品分析（见 8.2.2）； 

4）对于质量级为 TR2 钢管，进行―10℃纵向取样冲击试验；（见表 4） 

5）密封性试验方法的选择（见 8.4.2.1）； 

6）TR2 质量级钢管无损检测（见 8.4.2.2）； 

7）特殊端部制备（见 8.6）； 

8）定尺长度（见 8.7.3）； 

9）TR1 质量级钢管的特殊检验（见 9.1） 

10）标准文件之外的检查文件类型（见 9.2.1） 

11）D≤76.1mm 的 TR2 质量级钢管的试验单元限定（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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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远离端部处壁厚测量（见 11.5）； 

13）附加标识（见 12.2）； 

14）保护（见 13。） 

6.3 合同示例 

按 EN 10216-1 标准，由 P235TR2 钢制成的 100 吨、外径 168.3mm、壁厚 4.5mm 的、具有

EN10204 标准 3.1C 检验合格证书的无缝钢管；  

100t－Tube－168.3×4.5－EN 10216－1－P235TR2－Option 10：3.1C 

7 制造工艺 

7.1 炼钢工艺 

炼钢工艺由制造厂制定。 

7.2 脱氧工艺 

该钢应为完全镇静钢。 

7.3 管材加工及交货状态 

7.3.1 全部无损检测都应由业主授权、具有一级、二级和/或三级资质和能力的人员进行操作。 

资格应符合 EN 10256 或至少与之等效的规范要求。 

建议三级人员资格认证应按 EN 473 或至少与之等效的规范。 

业主签发的操作授权应符合其书面程序。 

无损检测操作应由业主批准的三级人员进行审核。 

注：一级、二级和三级的定义可在相关标准中获得，如：EN 473 和 EN 10256 

7.3.2 管子应用无缝工艺制造。成型加工与交货状态见表 1。 

                     表 1－成型加工与交货状态 

成型加工 质量级 交货状态 

TR1 热成形态、正火态或正火

-成形态
a 

热成形 

TR2 正火态或正火-成形态 

热成形＋冷精加工 TR1 和 TR2 正火态 

a
由制造厂确定，除非规定了选项 1。 

选项 1：提供的管子，其交货状态应为正火态或正火-成形态。 

8 要求 

8.1 总则 

当管子按 7.3 规定的交货状态提供并按条款 9、10、11 检验时，管子应符合 EN 10216 本

部分的要求。 

此外，EN 10021 中规定的一般供货技术条件也适用于本规范。 

8.2 化学成分 

8.2.1 熔炼分析 

应采用钢铁制造厂报告的熔炼分析，并满足于表 2 要求。 

注：当焊管按 EN 10216 本部分生产时，以下情况应考虑，即在焊接过程中和焊后的钢

的性能不仅取决于钢本身，还取决于使用的热处理、焊接的准备状态和采用的焊接工艺。 

 

 

 



表 2－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a
重量百分比 

 

 

 
 

 

 

 

 

 

 

 

 

 

a未经用户许可，除了用于精炼的元素外，不得有意将本表中未注明的元素添加到钢中。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避免因冶炼工艺中采用的回炉料或者

其他材料而加入不良元素。 
b除非有意添加，不必报告该元素含量。 
c选项 2：为了便于后续的成形操作，应采用低于示值的协定的 大铜含量和协定的规定 大锡含量。 
d若钢中含有了足量应报告的其它氮结合元素，本要求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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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产品分析 

选项 3：应提供 TR2 质量级钢管的产品分析。对于外径≤76.1mm 钢管，本选项仅在与

选项 11 同时采用时适用。 

 

表 3-按表 2 给出的熔炼分析的规定极限在产品分析中的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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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力学性能 

管子力学性能应满足表 4 要求。 

表 4-力学性能
a 

 

a 对于壁厚＞60mm 的管子，其力学性能要求需经协商而定。 

b 见 11.2。 

c  l 代表纵向，t 代表横向。 

d 选项 4：此外，纵向冲击强度应在-10℃下检验。 

e 除非考虑采用其它标准，由这些材料制成的管子不太可能满足规程 97/23EC 的必需要求，见该规

程附录 I 中 7.5 部分。 

1MPa＝1N/mm2 

 

8.4 外观和内部质量 

8.4.1 外观 

8.4.1.1 管子不应有目视检查可见的内、外表面缺陷。 

8.4.1.2 管子内、外表面精加工应经典型的制造工艺处理，适用时，可进行热处理。通常，管

子的精加工和表面状态应能够识别出需要修整的任何表面瑕疵。 

8.4.1.3 管子表面瑕疵只允许通过打磨和机械加工来修整，修整后，其修整区域壁厚不应小

于规定的 小壁厚。所有修整区域与管子轮廓应平滑过渡。 

8.4.1.4 影响到规定 小壁厚的表面瑕疵应被视为缺陷，应认为含有这种缺陷的管子不符合

EN 10216 本部分要求。 

8.4.2 内部质量 

8.4.2.1 渗漏-密封性 

管子应进行静水压试验（见 11.4.1）或涡流试验（见 11.4.2），以检验渗漏-密封性。 

除非规定了选项 5，试验方法的选择由制造厂确定。 

选项 5：由需方按 11.4.1 或 11.4.2 规定检验渗漏-密封性的试验方法。 

8.4.2.2 无损检测 

选项 6： TR2 质量级管子应按 11.7 进行纵向缺陷检验的无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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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平直度 

总长为 L 的管子的平直度偏差不应超过 0.0015L。任意 1m 长度的平直度偏差不应超过 3mm。 

8.6 端部的加工 

管子应以平头切割端部交货。端部不应有过多的毛刺。 

选项 7：管子应按坡口端部来交货（见图 1）。除壁厚大于 20mm 的管子可协商规定变化的坡

口外，坡口角度α应为 ，坡口钝边 C 应为 1.6mm±0.8mm。 

5

030

 
图 1－管子端部坡口 

8.7 尺寸，重量和偏差 

8.7.1 直径和壁厚 

管子应按直径 D 和壁厚 T 交货。 

在 ENV 10220 中，给出了优先选用的外径 D 和壁厚 T，见表 5。 

注：表 5 之外的尺寸可以协商而定。 

8.7.2 重量 

对于单位长度的重量，ENV 10220 条款适用。 

8.7.3 长度 

除非规定选项 8，管子按非定尺长度交货。交货长度范围应在询价和订货时协议。 

选项 8：管子应按定尺长度交货，其长度应在询价和订货时规定。长度偏差按 8.7.4.2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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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优先尺寸 

尺寸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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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上表 

 

 

 

 

 

 

 

 

 

 

 

 

 

 

 

 

 

 

 

 

 

 

 

 

 

 

 

 

 

 

 

 

 

 

注：
a 
系列 1＝构成管道系统的附件全部为标准件的直径 

系列 2＝构成管道系统的附件并非全是标准件的直径 

系列 3＝采用极少标准化附件特殊用途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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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 偏差 

8.7.4.1 直径和壁厚的偏差 

管子的直径和壁厚应满足表 6 中给出的偏差极限。 

外径偏差中包括椭圆度，壁厚偏差中包括偏心距。 

 

 

表 6－外径和壁厚允许偏差 

T/D 比值对应壁厚偏差 外径 D 

mm 

外径偏差 

≤0.025 ＞0.025 

≤0.050 

＞0.050 

≤0.10 

＞0.10 

D≤219.1 ±12.5％或±0.4mm 

取较大者 D＞219.1 

±1％或±0.5mm

取较大者 

±20％ ±15％ ±12.5％ ±10％a 

a 对于外径≥355.6mm 的管子，允许上限壁厚 T 局部超出 5％。 

 

8.7.4.2 定尺长度的允许偏差 

定尺长度的允许偏差应满足表 7 要求。 

表 7－定尺长度的允许偏差 

定尺长度 L 定尺长度的允许偏差 

L≤6000 ＋10 

0 

6000＜L≤12000 ＋15 

0 

L＞12000 ＋协商而定 

0 

9 检验 

9.1 检验类型 

按 EN 10216 标准供货的管子，合同要求符合性的检查： 

－对于 TR1 质量级钢管，进行常规检验； 

－对于 TR2 质量级钢管，进行特殊检验。 

对于 TR2 质量级钢管，当检验文件 3.1.B 被指定时，材料制造厂应在订单中明确说明：是否

按欧共体内建立的授权机构所认证的“质量保证体系”进行操作，是否已对材料进行了明确

的评估。 

注：见欧盟 97/23/EC 指令附录 I 中 4.3 节的第 3 段。 

选项 9：应对 TR1 质量级钢管，进行特殊检验。 

9.2 检验文件 

9.2.1 检验文件的类型 

应按 EN 10204 签发下列检验文件： 

-对于 TR1 质量级钢管，试验报告 2.2； 

-对于 TR2 质量级钢管。检验合格证书 3.1.B。 

选项 10：应签发下列检由需方指定验文件之一： 

-对于 TR1 质量级钢管，如果要求特殊检验，检验文件类型 3.1A、3.1B、3.1C 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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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TR2 质量级钢管，检验文件类型为 3.1A、3.1C 或 3.2。 

若规定检验文件是 3.1A、3.1C 或 3.2，需方应通知制造商执行检验和出具检验文件的机构或

人员的名称和地址。当采用检验报告 3.2 时，还应协商哪一方签发合格证书。 

注：文件 3.1A 不符合欧盟 97/23/EC 指令。 

9.2.2 检验文件内容 

9.2.2.1 检验文件内容应按 prEN 10168 规定，见 9.2.2.2 和 9.2.2.3。 

在所有的检验文件中，应包含交付产品符合本规范和合同要求的声明。 

9.2.2.2 对于常规检验的管子，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编码和内容： 

－A-商业交易和当事方； 

－B-检验文件相关的产品描述； 

－C02-试样方向； 

－C10-C13-拉伸试验； 

－C71-C92-化学成分； 

－D01-标记和标识、表面外观、形状以及尺寸特性； 

－D02-D99-渗漏-密封性试验； 

－Z-确认 

9.2.2.3 对于特殊检验的管子，检验证书或检验报告应包括下列编码和内容： 

A 商业交易和当事方； 

B 与检验文件相关的产品描述； 

C02-C03 试样方向和试验温度； 

C10-C13 拉伸试验； 

C40-C43  若适用，冲击试验； 

C71-C92 熔炼分析（产品分析，若适用）的化学成分； 

D01     标记和标识、表面外观、形状以及尺寸特性； 

D02-D99 渗漏-密封性试验；无损检测，若适用； 

Z        确认 

除检验文件 3.1B 外，若适用，制造厂应注明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证书（见 9.1）。 

9.3 检验和试验概要 

对于 TR1 和 TR2 质量级钢管，要分别按表 8 和表 9 进行检验和试验。 

表 8－TR1 质量级钢管的检验和试验概要 

 

试验频数 

 

检验和试验的类型 

 常规检验 特殊检验 

 

参见 

 

熔炼分析 每炉号 1 次 8.2.1 和 11.1 

拉伸试验 

每一交货项目 1 个

代表性结果 

每试验批 1 次 8.3 和 11.2 

渗漏-密封性试验 每根管子 11.4 

尺寸检验 见 11.5 

强 

制 

性 

试 

验 

目视检查 见 11.6 

可

选

试

验 

远离管端壁厚测量 

（选项 12） 

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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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TR2 质量级钢管的检验和试验概要 

检验和试验的类型 

 

试验频数 参见 

 

熔炼分析 每炉号 1 次 8.2.1 和 11.1 

拉伸试验 8.3 和 11.2 

0℃下，冲击试验 

每试验批 1次 

8.3 和 11.3 

渗漏-密封性试验 每根管子 11.4 

尺寸检验 见 11.5 

强 

制 

性 

试 

验 

目视检查 见 11.6 

产品分析（选项 3） 每熔炼批 1次 8.2.2 和 11.1 

－10℃下，纵向冲击试验（选项 4） 每试验批 1次 8.3 和 11.3 

远离管端的壁厚测量（选项 12） 见 11.5 

选择性

试验 

检验纵向缺陷的无损检测（选项 6） 每根管子 11.7 

10 取样 

10.1 试验频数 

10.1.1 试验批 

如需特殊检验，试验批应包含： 

-TR1 质量级钢管：由同一规定外径和壁厚、同一钢种、同一制造工艺、（若适用）在连续炉

内经受相同的正火热处理或在周期式炉内同炉装料进行热处理的管子。 

-TR2 质量级钢管：由同一规定外径和壁厚、同一钢级、同一炉号、同一制造工艺、（若适用）

在连续炉内经受相同的正火热处理或在周期式炉内同炉装料进行热处理的管子。除非选项

11 规定，规定外径≤76.1mm 的管子不必按炉号分开组批。 

每一试验批的管子数目应符合表 10 要求。 

选项 11：规定外径≤76.1mm 的 TR2 质量级管子应按炉号分开组批。 

                  表 10－每一试验批管子的数量 

每一试验批管子 大数量 外径 D 

（mm） TR1 质量级 TR2 质量级 

D≤114.3 400 200 

114.3＜D≤323.9 200 100 

D＞323.9 100 50 

10.1.2 每一试验批的样品管数量 

每一试验批，取一个样品管。 

10.2 样品和试件的制备 

10.2.1 产品分析样品的选取和制备 

按 ISO 14284，用于产品分析的样品应取自力学试验的试件或样品，或取自与力学试验样品

相同位置的管子整个壁厚处。 

10.2.2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方向和试样制备 

10.2.2.1 总则 

按 EN ISO 377 要求，样品和试件的切取应在管子的端部。 

10.2.2.2 拉伸试验的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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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试验的试样应按 EN 10002-1 的规定制备。 

由制造厂确定： 

对于 D≤219.1mm 的管子，试样应为全截面管试件或带状试件，并应沿管子轴线的纵向截取； 

对于 D＞219.1mm 的管子，试样应为未经压平的机加工圆形横截面试件或带状试件，并应沿

管子轴线的纵向或横向截取。 

10.2.2.3 冲击试验的试件 

应按 EN 10045-1 制备 3 个标准的夏比 V 型缺口试件。如果管子壁厚使标准试样在截面

不压平时不能制备，试件的宽度应加工成 5mm~10mm 之间的 大可能尺寸。 

试件的宽度达不到 5mm，则管子不进行冲击试验。 

   除非另有规定，试件应沿管子轴线的横向截取，除非通过下列公式计算 Dmin 大于规定外

径，在该情况下，采用纵向试件。 

Dmin=（T-5）+[756.25/(T-5)]    (1) 

试件应按缺口轴向垂直管子表面来制备，见图 2。 

 
图解： 

1 纵向试件 

2 横向试件 

                          图 2-冲击试件取样图 

11 试验方法 

11.1 化学分析 

应测定和报告表 2 中规定的元素。应由制造厂选择适当的物理或化学分析方法。有争议时，

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应由制造厂和用户参考 CR 10261 协商而定。 

11.2 拉伸试验 

在室温下的拉伸试验应按 EN 10002-1 规定进行。并测定下列内容： 

-抗拉强度（Rm） 

-上屈服强度（ReH）或未出现屈服现象时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0.2）； 

-标距长度为 5.65 oS 的断后伸长率；如使用非比例试样，应使用 EN ISO 2566-1 换算表，

将断后伸长率转换成标距长度为 L0=5.65 oS 的对应值。 

11.3 冲击试验 

11.3.1 冲击试验应按 EN 10045-1 在 0℃下进行，如选项 4 有规定，也在－10℃下进行。 

11.3.2 三个试样的平均值应满足表 4 要求。一个单值可低于规定值，如果该值不低于平均值

的 70％。 

11.3.3 如试样宽度小于 10mm，所测量的冲击功（KVp）应使用下列公式转换为换算冲击功

（K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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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c＝
W

KVp10
（ ）

式中：-KVc 为换算冲击功，单位 J； 

-换算冲 。 

造商在相同样品上另取一组（即 3 个）试样进行

 

1 个。 

平均值。 

bar2)的试验压力或按下面公式计算的试验压力P来进行，取较小者： 

P＝

2  

-KVp 为测量冲击功，单位 J； 

-W 为试样宽度，单位 mm。 

击功 KVp 应满足 11.3.2 的要求

11.3.4 如不能满足 11.3.2 的要求，则可由制

试验。第二组试验完成后，如能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则认为试验批合格： 

-6 个试样的平均值应等于或大于规定的 小值； 

-6 个单值中，小于规定 小值的数值不超过两个；

-6 个单值中，小于规定 小平均值 70％的数值不超过

11.3.5 应报告以毫米为单位的试样尺寸、测量的冲击功和有效

11.4 渗漏-密封性试验 

11.4.1 水压试验 

水压试验应以 70

D

T
20

S
3） （

： 

-P为试验压力，单位bar2； 

外径，单位 mm； 

应钢级规定的 小屈服强度的 70％（见表 4）。 

子，试验压力应保持不少于 5 秒；对于外径 D＞457mm 的管子，

   

试验。 

。 

径测量。对于外径 D≥406.4mm 的管子，应使用卷尺测量直径。 

厚。 

或 EN10246-7 对 TR2 质量级钢管进行

无损检验，验收等级为 3 级，子类别 C。 

                                                       

式中

-D 为规定

-T 为规定壁厚，单位 mm； 

-S 为应力，单位 MPa，等于对

对于外径 D≤457mm 的管

试验压力应保持不少于 10 秒。 

管子的耐压试验不应有渗漏或可见的变形。 

注：此水压渗漏-密封性试验并非强度

11.4.2 电磁探伤 

电磁探伤应按 EN 10246-1 进行。 

11.5 尺寸检查 

应进行检验规定尺寸，包括平直度

应在管端进行外

除非规定选项 12，应在管子两端测量壁

选项 12：应按照协定程序在远离管端处测量管子的壁厚。 

11.6 目视检查 

应对管子进行目视检查，以确保满足 8.4.1 的要求。 

11.7 无损检验 

当规定选项 6，适用时，应按 EN10246-3、EN10246-5

纵向缺陷检测的

管端不能被自动检测的区域，应按 EN10246-7 进行手动/半自动超声波探伤，或剪切管端。 

11.8 重新试验、分级和重新加工 

重新试验、分级和重新加工应按 EN 10021 要求进行。 

12 标识 
 

2 1bar＝10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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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采用的标识 

应至少在每根管子的一端印上不可去除的标识。对于外径≤51mm 的管子，该标志可采用系

上的标签来代替。 

与相关文件之间相互关联识别编号（例如合同号或项目号） 

炼炉号或标号数码； 

； 

订货时协商，采用附加标识。 

应使用临时防护涂层、耐久涂层或衬层。 

 

在钢管捆束或箱子

-制造厂的名称或商业标识 

-本欧洲标准号和钢牌号（见 5.2） 

若为特殊检验，另有： 

-炉号或标号数码； 

-检验代表的标识； 

-使得产品或交付批次

标志示例： 

X－EN 10216-1－P265TR2－Y－Z1－Z2 

注： 

-X 为制造厂的标识； 

-Y 是熔

- Z1 是检验代表的标识

- Z2 是识别编号。 

12.2 附加标识 

选项 13：在询价和

13 保护  

交货时，管子不得有临时防护涂层。 

  选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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